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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GZ意见 0175号

致：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联（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珠江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列席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中国现行法律、部门规章以及《广

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广州珠江啤

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出席和表决的相关事项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是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九次会

议决议决定召集。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年 3月 28日将记载有关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地点、

股权登记日、审议事项、股东有权出席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说

明、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等相关内容的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等文件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在本次股东会召开 20天前告知了公司全体股

东。上述公告还载明了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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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了网络投票的程序和投票时间。

（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根据会议通知于 2026年 4月 22日 16:00在广州

市新港东路磨碟沙大街 118号公司办公楼 505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黄文胜先生主持。

除现场会议外，本次股东会亦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为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4月 22

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一

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八十九次会议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度

股东会的议案》及其他议案，确定了本次股东会各项日程安排，发出了召开本次

股东会的会议通知。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提交的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查验，出席公司本次

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1,862,272,04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84.1390%。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7名，代表股份22,111,238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9990%。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均为截至2026年4月15日（股权登记日）下

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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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192名，代表股份1,884,383,2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85.1380%。

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的资

格进行确认。在假设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

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及会

议现场审议情况，本次股东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公司董事会 2025年度工作报告》；

（二）《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四）《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五）《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六）《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七）《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八）《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九）《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相

关公告刊登于 2026年 3月 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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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公司董事会发出的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已列明了需审议的议案及议案

内容的查阅方式。在召集人发出会议通知后，未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议案进行

修改。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各项议案经由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审议并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未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

的任何议案进行表决。

本所律师与公司股东代表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监票。

根据统计，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2025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1,884,172,1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8%；反对

16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弃权 45,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685,671,84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2%；反对

16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3%；弃权 5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89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2%；反对

1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30%；弃权

5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884,170,6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7%；反对

16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弃权 46,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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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1,884,030,6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20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权 151,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60,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055%；反对

20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08%；弃权

15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38%。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884,183,5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反对

18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弃权 11,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913,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69%；反对

18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29%；弃权

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2%。

（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878,726,2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98%；反对

5,616,3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0%；弃权 40,7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455,7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174%；反对

5,616,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985%；弃权

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1%。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 1,884,031,1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对

19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弃权 160,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60,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077%；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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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78%；弃权

16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5%。

（八）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884,029,3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2%；反对

19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159,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58,9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996%；反对

19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91%；弃权

15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13%。

（九）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的议

案》。

同意 1,884,029,4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2%；反对

19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160,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59,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000%；反对

19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64%；弃权

16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36%。

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已在会议现场宣布。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全

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通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二项、第四至第九项

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章

程》及《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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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正本壹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由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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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联（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彭金常

经办律师：

杨丹凤

经办律师：

方思嘉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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